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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七叶七^會議 

—九五二年六月十八日早期三午後三^扦紐軻舉行 

主 席 M r Y M A L I K ( ^锥埃耻會 

主 義 ^ 和 阈 聯 盟 ） 

出 席 《 下 列 各 阈 代 表 巴 1 可 智 利 中 阈 

法 蘭 西 希 臘 荷 蘭 巴 基 斯 担 土 斗 ^ ^ 裉 唉 社 

會 主 義 ^ 和 國 聯 盟 大 不 列 顛 及 北 愛 爾 s a 聯 合 i 

國、美利堅合衆國 

臨時議事日程(S/Agenda 577) 

― 通 過 ^ 事 日 程 

二 顢請各阈加入 j f e批^關铲轳JUL用細菌武器 

之 一 九 二 五 4 日 內 瓦 ^ 定 書 

三通過向人會建n^RUÏ准許申請入會之十四國 

加入聯合國案 

通過議事日程 

主 席 各 位 理 事 案 ^ 都 有 列 成 & 時 礒 , 曰 程 

之文件S/Agenda 577 Tit位對蟲事日稃沒有者見 

如果沒有，就算通^。 

二 M r G R O S S ( ^ 利 堅 合 栾 國 ） 在 程 序 士 

並爲使41事日程項目措辭更爲正確起見，我提^ 

修 改 臨 時 ^ 程 ^ 二 & 第 三 項 ， 在 各 ^ 項 目 末 f f 加 

問題二字。因此，第二項噸作 日 內 定 書 

問 題 ， 我 相 信 這 個 提 ^ 竹 合 安 ^ 理 事 會 一 向 採 用 

的 程 序 ， 我 力 請 主 席 予 " 接 5 1 

三 M r K Y R O U (希臘）關於臨B' f -A事曰 

程 第 三 項 ， 孜 建 ^ 取 涫 十 四 二 字 ^ 句 1 1 讀 所 

有業已申請入會之國家。 

四 主 席 M 於 美 阈 代 表 阔 的 提 ^ ， 本 席 乂 

須 以 蘇 維 埃 i t 會 主 義 共 和 聯 盟 代 表 之 身 伢 說 朋 ， 

依 安 全 珅 事 會 已 往 惯 例 ， 事 會 ^ 程 的 項 目 不 

一 定 常 有 問 題 二 宇 。 î k 可 " 舉 出 許 多 例 子 現 

在我手上有铋書處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在我開 

始 擔 任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時 所 提 的 備 t 錄 一 件 3 

備 忘 錄 對 钾 事 會 所 據 有 的 各 事 項 ， ^ 列 4 » 遺 其 

中 包 括 印 度 及 巴 墓 斯 担 一 項 目 ， ^ 項 目 碓 有 問 

題 二 字 但 是 若 干 丼 他 項 目 却 沒 有 問 題 二 字 。 

如 依 ^ 四 十 三 條 特 別 稀 結 協 定 及 伊 給 安 全 理 事 

會 使 f f l 之 軍 隊 之 籼 槭 一 項 目 便 是 一 例 。 又 如 安 

‧ ^ ‧ P 卩 率 會 ^ 事 規 則 一 項 目 ， 亦 未 用 問 題 二 

^ 。 特 电 亞 ^ 特 耱 督 之 委 派 一 項 目 ， 亦 ^ 問 

題 二 字 。 

五 所 " ， 关 阈 代 表 所 說 的 依 安 全 理 事 會 惯 

例 凡 列 入 4 程 备 項 目 乂 須 採 用 問 題 二 字 一 說 是 

不確的，項目措辭各有不同。 

六 T O 於 X 阈 所 投 I t n ï A 稃 三 項 之 

ffiPrffim,本人nru^Hlte)^聯代表1」】致U安 

杀 珲 事 會 4 務 f î P 力 狎 祕 書 長 M r Z i n c h c n k o 函 

(ÊP致聯合國减書處函）所擬措辭，^項目爲 籲 

請各國加入及批准關於轳止使用細菌武器之一九 

二 五 年 日 内 定 害 案 

七 俄 文 案 文 不 作 籲 請 而 爲 颧 菡 

案 。 ％ 不 欲 ^ 論 3 幾 個 俄 國 字 應 如 何 直 ^ 成 英 

文 ： 5 - £ 由 聯 合 國 祕 書 處 的 合 格 繙 譯 員 ^ 成 ^ 文 

的 。 如 果 A 文 裏 未 把 俄 文 / ? 案 之 案 字 衮 

來 ， 那 # 由 繙 n ? 員 决 定 ^ 樣 把 原 義 扦 英 文 裏 最 ^ 

當地表《出來。1再重複一遍，俄文案文作纈請 

各國 案 不 作 颧 請 各 K 。假如將此項目 

成 英 文 [ ^ 用 籲 請 問題比校更正確，1^時 

rfÉ事日程之英文nf文^宜採用 問 題 子 樣 ， 

但 俄 文 應 作 籲 請 案 因此 ïk認爲蘇聯代表 

阒 所 擬 措 ^ 奥 美 ^ 代 衷 r a w 提 A 沒 有 什 遝 區 別 

八 至 於 項 目 三 ， 谀 文 作 通 過 關 於 建 ^ 

案 。 蘇 聯 代 衷 圃 寧 町 不 修 改 原 措 辭 這 不 是 

說 ^ 項 目 旣 以 此 種 措 辭 列 入 ^ 程 ， 則 安 ^ 珅 事 會 

各 代 表 圑 不 得 不 承 認 爲 此 項 建 ^ 之 通 過 問 題 S i 經 

決 定 了 。 如 果 將 此 項 目 列 入 ^ 事 日 稃 ， 則 各 代 表 

圑 自 有 權 依 照 其 所 代 表 之 政 府 的 ^ 見 ， 就 該 問 題 

表亍立塲。 

九 因 此 ， 蘇 聯 代 表 WI 認 爲 此 項 安 杀 狎 事 會 

扇事日程項目的栉辭問題，M係: it不重大。耍點 

在 ^ 項 目 之 赏 體 而 不 在 其 措 辭 。 

— O M r S A N T A C R U Z ( 智 利 ） 在 我 對 

美 國 代 表 的 提 ^ " & 主 席 剛 才 所 說 卽 要 點 在 問 題 



之 Ï C 體 而 不 在 J E 程 項 目 ^ 題 之 措 吶 點 ^ 亍 畲 見 

" 前 ， 希 望 主 席 解 釋 一 下 現 提 出 安 杀 W 事 會 

論的問題究蓖是什麼 

- 三 十 | / q 條 說 安 ^ 现 卞 會 得 調 査 任 何 

爭 端 或 可 能 引 起 阈 際 麼 ^ 灰 ^ 起 爭 端 之 任 何 淸 

勢 。 换 我 的 了 解 ， 蘇 聯 代 农 阀 提 出 此 案 是 " ^ 條 

爲 根 據 。 所 以 我 們 ^ 須 先 弄 淸 楚 = 3 個 可 " 引 起 爭 

端或阈際鹰萨的淸fHg_什亵？照列在,義程的宇面 

Ï 來 ， 問 題 似 乎 扦 解 決 一 些 未 加 解 釋 之 爭 端 戈 麼 

擦 。 智 利 代 表 陶 認 爲 2 — 點 很 f t 耍 ， 因 爲 現 提 

出理事會W« 喩的問題如果的確可能危及阏際和4 

典 安 杀 ， 則 安 杀 珲 事 會 嗨 â 由 審 ^ 此 案 ， J b i d 

任 何 可 能 解 決 逻 榑 淸 勢 的 決 A 案 ， 而 不 限 於 , , h i 

文 件 S / 2 6 6 3 所 載 決 ^ 案 

一 二 因 此 ， 本 人 請 主 席 加 " 斛 釋 。 

— 三 M r M U N I Z ( 巴 两 ） M 題 J È 不 像 土 

席 所 說 的 在 ^ 亊 日 程 每 一 項 目 上 機 械 地 添 士 問 

題 二 字 我 同 意 主 席 所 說 ， 在 許 多 I f 勢 之 T , 添 

上 問 題 二 字 1 不 妥 當 。 仴 是 本 代 衷 l U 認 爲 現 所 

W 論 之 項 目 有 添 上 問 題 二 字 的 ^ 耍 現 存 & 們 

不 是 討 論 , 於 Ï P 事 會 巳 決 定 向 各 阀 提 出 纈 請 的 措 

辭 問 題 ， 而 是 W 論 此 項 呼 颟 Ê 否 適 宜 我 認 爲 实 

國 代 表 對 3 個 問 題 的 態 度 I 對 的 耍 使 拦 個 項 B 

列入 -S事日稃^^1正確而合邏輯，Jè爲避免會， 

我 們 應 稱 這 個 項 目 爲 問 題 。 

一 四 M r H O P P E N O T (法蘭pq) 根搀邏 

輯，法蘭丙代表阒當然贊成关國及巴两代衷的竒 

見 事 赏 上 ， 本 代 表 鬮 認 爲 我 們 ^ 須 在 袅 事 3 程 

項 目 加 士 問 題 二 宇 ， 才 不 致 令 人 成 們 現 已 

預斷此次W論的結果 

— 五 , 於 項 目 三 ， 本 代 表 阍 認 爲 通 過 二 

字，允顯然預斷此次討,谕之結果，應刪 ^ 建 A 

有 被 通 i f l 的 可 能 ， 但 也 有 被 否 决 的 可 能 所 以 迪 

過 或 否 決 二 字 照 鉀 都 不 能 用 在 A 事 日 程 上 。 

— 六 同 樣 的 ， 癩 程 $ 三 項 應 作 向大會建 

^ 或 建 袅 大 會 問題。 

一 七 主 席 摅 本 席 的 了 解 ， 法 蘭 两 代 表 所 

作提^與关國代表畧有出入。如果汰Klpq代表果 

有 此 I , 可 否 繭 ^ 代 表 i l i F 確 的 說 明 他 對 臨 時 

事日稃第三項的提案 

一 八 M r H O P P E N O T ( 法 蘭 两 ） 我 一 定 

儘 可 能 說 明 & 的 竒 S 我 提 ^ H 1 事 會 ^ 事 日 稃 T 

三 項 應 作 建 ^ 人 會 同 時 ^ 許 問題 我保 

留 將 來 可 對 孜 們 的 同 僚 希 臘 代 表 就 起 草 此 項 建 ^ 

最 後 一 邦 所 作 提 ， 發 表 者 見 之 權 。 

一 九 主 席 本 席 願 對 現 所 ； ; 寸 論 的 ^ 題 有 所 

mm « « 卞 會 也 赏 先 , , 寸 論 ^ 二 項 的 措 辭 ， 然 

後 冉 ^ 論 三 項 W t ! ï S Î 。 本 席 認 爲 先 斛 決 一 項 目 

然 後 ^ 處 理 另 一 項 目 比 較 ^ 當 ^ 樣 便 可 避 免 重 

菝和不乂要的翻來覆去。 

二 〇 所 以 珅 I f 會 各 书 如 埯 異 ^ , 本 席 擬 

Î 7 i 各 發 言 人 就 項 目 二 之 措 辭 發 衮 意 見 在 ^ 定 項 

目二之措辭後，再討論項目三之措靳。 

二 一 如 甸 異 ^ ， ^ 依 此 稃 序 進 行 ^ 論 

二二 M r GROSS (关利堅合衆國）我是在 

主 席 未 提 出 J t 建 s f e " 前 ^ 求 發 言 的 ， 而 我 原 擬 就 

項目三發表畲見 ％ 認 爲 主 席 的 建 ^ 有 理 ， 我 們 

應 當 先 處 項 目 二 。 M於項目二，我阶堅持原建 

>Â，諳於^項目內加列問題字樣外別》其意 

二三 M r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 f ï 蘭 ） 關 

於 項 目 二 加 添 m 題 导 樣 一 , 孜 奥 巴 西 代 表 抱 

有同成，鉀由巴两代衷剛才巳予說明。我不擬重 

m 

二 四 主 ^ ^ 聯 代 表 團 巳 經 斛 釋 過 ， 俄 文 

案 文 以 間 接 ^ 氣 擬 定 臨 時 , 事 日 程 ^ 二 項 ， Ê P 

籲請 案 

二 五 如 果 蘇 聯 代 表 團 所 提 俄 文 措 辭 與 美 ' 國 

代表提出的英文措辭相符合，本席認爲此項程序 

f n 題 並 未 引 起 重 大 的 爭 > * 。 俄 文 案 文 仍 作 ' 颧 請 

案，而英文譯文作 籲請 問題。 

二 六 本 席 建 ^ 不 論 此 問 題 如 無 異 ^ , 

本 席 認 爲 此 m 題 已 經 解 決 了 ， 我 們 可 進 而 a 論 ^ 

事 日 程 $ 三 項 。 綳 於 項 目 二 ， 我 們 認 爲 已 照 本 席 

所 說 的 措 辭 列 入 安 全 琊 i f 會 臨 時 ^ 事 日 程 。 

二 七 M r H O P P E N O T ( 法 蘭 丙 ） 我 願 指 

出 英 文 典 法 文 ^ 文 顯 然 有 相 當 的 區 別 。 & 認 爲 項 

目 二 法 文 措 辭 完 ^ 可 W 接 g , 但 英 文 措 辭 颟 講 各 

阈加入 則 有 添 加 B l l 題 宁 樣 的 i f 耍 ， 以 免 使 

人乂W爲我們預斷ÏS 1 事會之決定。因此我不耍求 

法 文 ^ 文 加 上 問 題 二 字 ， 因 爲 加 J r i Ê 兩 個 字 反 

而累赘 

二 八 主 讶 ， 有 沒 有 其 他 理 事 願 就 此 問 題 發 

人 畲 見 旣 沒 有 ， 我 們 ^ 決 定 項 目 二 依 這 袼 式 列 

入 安 全 理 事 會 ^ 事 日 程 。 



二 九 我 們 可 J Ë 而 f t 論 次 項 問 題 關 於 項 目 

三之措辭，各代衷有沒有^見？ 

三 〇 M r K Y R O U ( 希 臘 ） 収 

消 十 四 * 樣 。 假 定 ^ 聯 提 袅 的 最 後 1 3 的 1 

准 安 令 》 事 會 就 申 痏 國 入 食 問 題 擬 具 報 

交 下 屆 大 會 屈 會 。 們 不 耍 大 食 扦 巴 ， 舉 行 

第 六 屆 會 吟 曾 向 安 ^ 鉀 事 ^ 提 出 一 個 新 迚 ^ ， ?S 

ï ¥ 事 會 就 現 所 審 ^ 之 各 * 入 會 申 ^ i ^ ， 擬 具 報 

吿 。 1 在 另 一 方 面 ， 假 如 ^ 們 紙 處 》 ^ 聯 所 f i 提 A 

[S/2664] ， Mi容HT^Jc說安^• ï'I 1事會於一九五二年 

二 月 六 日 在 巴 黎 舉 行 m 五 七 三 次 會 巳 經 , , 寸 論 

過^悃提厂è。 

三 一 如 I 人 家 同 會 於 ï f h f i î ^ 聯 提 ^ ^ 安 ^ 

PP事會各W事不让1有權而且有AHfô出 1 1 他跏啻 

入會的國家，那永，爲Èî ) / i吟間&i i，孜不擬^^ 

表 決 ^ a 細 î U 論 所 的 ^ 氺 

三二 Sir Gladwyn JEBB (又聯王阈）？Je 

認爲 îJc們不^ W 费 太 多 n ， 間 " ^ 項 目 三 之 措 辭 問 

題 。 我 並 非 認 爲 ^ 問 題 完 ^ ^ 關 重 & , 因 本 代 人 

圑 一 向 認 爲 本 會 ^ 事 日 程 各 項 目 飚 " 中 立 其 

他 作 用 之 ^ 氣 擬 成 。 由 ^ u i 明 顯 ， 因 爲 如 果 不 

是 這 樣 ， 町 能 有 代 衮 提 出 - S 如 屮 國 破 ^ ^ 章 

各 原 則 ， ； ^ 乙 國 W W W 怖 行 爲 一 頫 之 項 目 ^ 求 

列 入 ^ 程 ^ 钝 措 S v r 仗 開 始 ; T t s i r 此 卞 件 A ^ W l ÏTU 

未 證 亊 件 B # 不 免 a t 有 成 見 在 先 

三三 ft認爲所擬措^，[!卩通於向大 

建 ^ 案 一 辭 ， 畧 含 有 事 會 ^ 項 通 過 此 項 建 

之 , ^ 1 1 上 ， 若 下 H » 亊 認 爲 不 宜 i W à i ^ i 。所 

" l i e 附 ^ ; X ： 國 代 ^ 的 提 , f t , 認 爲 應 作 通 過 

案 之 問 題 。 （ 0 - 主 席 如 果 措 K I ? 不 合 存 ， 

我 W W 提 出 另 一 辦 法 ， t i l l 乾 吡 把 ^ 目 三 改 爲 （ H 

蹐 國 入 會 問 題 ， 2 ^ 我 們 W 前 通 用 的 护 題 如 枭 

士 席 願 f 町 將 通 過 案 放 在 括 弧 內 ， 列 仵 ^ 

題 之 後 這 樣 町 W 农 明 我 們 : U 在 & 封 申 ^ 阈 人 會 

問題舉行一般Wif i - i î ,其中一部份爲主席所煶迮 

m,而玴事會其他w事並不一定接受主^所«£建 

扇o 

三 四 所 " 我 提 ^ 兩 榑 具 體 斛 決 辦 ^ 一爲 

1 ^ 通 過 外 加 添 之 問 題 字 楳 ， 一 爲 B 項 目 三 改 

爲 申 請 國 入 問 題 G i 過 案），括弧內採用 

主席之措辭。 

1 參 閱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卞 六 屆 會 ， 決 決 農 案 

五 〇 六 ( 六 ) o 

三 五 閱 於 項 目 三 之 H [ 體 問 題 ， 是 否 噸 當 

依 F P ? f i 臘 代 农 的 提 , & 删 去 十 四 * 宇 ， ^ 本 人 反 

^ 此 項 提 ^ H 爲 我 所 建 A 的 措 如 予 接 5 1 ， 則 

介 有 十 W 字 楳 的 提 ^ 顯 然 £ 蘇 聯 M 提 ‧ * ， 不 一 

定 ' i i f 何 爿 他 钾 , 的 ^ 見 因 此 ， ï 1 卩 事 會 如 通 i 5 

3 J c f i V 力 二 悃 用 申 請 國 入 食 f i l l 題 爲 標 題 

則 各 代 * 不 ^ 因 爲 他 本 人 反 對 十 四 字 樣 而 耍 求 

刪 ^ 。 臘 代 表 能 接 ^ 我 的 眘 見 

三六 M r K Y R O U (^11) 英 聯 i 國 代 表 

^ 二 個 建 , & 完 含 投 合 我 的 , 見 ， 3 J c 準 備 接 收 他 的 

提 

- 七 M r GROSS ( 叉 利 堅 合 衆 阈 ） 贊 

成 奂 聯 代 人 的 脊 見 。 大 ^ 而 ^ ， 3Jc認爲英國 

， 二 個 建 ^ 比 ^ ; ? 提 集 好 3 ic認爲英阈的建^比 

校近於到，事會巳往惯例，1且使^項目意義分明， 

而 ^ ; ï ? £ ^ 當 初 建 ^ 的 目 的 。 在 處 W 通 過 ^ 书 曰 

程|]!】8&時，^們所",侖的£問題的形式而非丼簋 

體 。 孜 準 備 撤 ^ 加 添 問 題 字 榇 之 建 ^ ， 而 支 持 

^ 聯 Ï 國 代 灰 的 》 二 個 建 ^ 。 

三 八 主 本 席 願 對 安 ^ 事會目前？t論 

的 淸 形 加 " 說 明 。 

三 九 假 如 我 的 了 斛 ？ _ 封 的 ， 英 聯 T 國 代 表 

A 際 丄 提 出 兩 個 提 A ， 一 ， 他 支 ^ 美 阈 代 衷 的 

提 ^ , G 卩 他 贊 成 依 关 國 代 衷 的 建 ^ ， 重 擬 i l 事 

曰 程 T 三 ^ T二，他又另外提出一個提,A， ÊP 

安 ^ 评 卞 會 臨 吟 , & 事 日 程 項 目 三 嚙 作 中 請 阈 入 

會 讓 。 

四 〇 我 沒 有 ^ 淸 楚 ， 英 國 代 ^ ^ 不 t 想 在 

中請阈入會Blj題後加上9鹩 ：k句饯 iS 

r F J J 後 刖 列 出 ^ 聯 代 ^ 阒 提 , 文 

m- 囚 此 ， 如 果 沒 有 ！ " 會 了 英 聯 i 國 代 

农 的 脊 1 i 1 , 代表似乎提出吶個a,義。3k觔書知 

道 他 堅 f i 那 一 個 提 ^ 

l'q 二 Sir Gladwyn J E B B ( 英 聯 王 阈 ） 我 

^ 得 ^ 已 經 ^ 亍 ^ ^ 對 於 這 吶 榑 格 式 的 取 捨 仵 某 

种 限 度 內 視 主 ^ 之 取 捨 而 定 伹 是 士 席 旣 不 表 亍 

其 者 願 ， 我 ^ 爲 ^ 現 在 表 亍 我 寧 恥 採 第 二 榑 

格式，11卩申睛國入會問題， t且&建^其措辭如 

下 

申請國入會問題 

( a ) 通 過 向 太 會 建 赢 同 時 ^ 許 申 請 入 

會之十四國加人聯合國。 



四 三 ^ 是 我 的 建 r f U 根 據 ? J t 的 了 解 ， 戈 國 

及 希 臘 代 表 現 已 撤 筇 原 提 ^ 而 支 此 項 建 ^ , 所 

" 現 仵 评 事 會 案 前 祗 有 一 個 提 ^ 

主 席 英 聯 3 阈 代 表 第 二 次 發 言 時 ， 

巳 說 明 他 的 提 ^ 假如％沒有;niffi——請化,，員 

改 正 — — 英 阈 代 表 起 初 沒 有 提 î l j 在 ^ 聯 代 A , 所 

提 案 文 前 加 （ a ) 字 英 聯 T 阈 代 ^ T 二 次 發 言 ^ 

提出一個新因-本̶̶（a)。不^按照安全ÏH1事會 

已往習惯，有（a) 乂有（b)。俄文有一句格言說 

你說了 （a)之後不妫把（b)也^出來。伹是現存 

臨 時 ^ 程 士 祗 有 一 項 們 可 " 稱 之 爲 （ a ) ( b ) 或 

(c )，但£不管^們；1H十麼，母什瘿數字，S&紙 

有 一 個 項 目 。 所 " I * 聯 代 ^ I H 認 爲 用 不 着 以 字 母 

作序次 

四 五 蘇 聯 代 表 W 認 爲 其 代 表 P f l 巳 顯 然 將 申 

請 國 入 會 問 題 提 交 安 杀 钾 事 會 審 ^ 因 此 ， 聯 代 

表wi不解爲何扦其所提^之》sr>ii前不,加上申 

請 阈 入 會 問 題 字 搽 及 句 號 

W六 3 k 願 同 D ! F 對 希 臘 代 农 提 出 答 覆 仏 ^ 

章 規 定 及 安 全 事 會 ^ 事 規 則 及 已 往 惯 例 ， 出 席 

安全H "事會的各代表冇提具提案之襁，各代表M 

來有這榑權利，將來仍鹅積-¥有此榭利 ^ 顯 然 

是 安 ^ 理 事 會 每 一 個 代 * 的 權 利 所 W 如 果 有 人 

提 出 任 何 其 他 提 ^ ， 安 令 鉀 事 會 A 然 會 f h 喩 ^ ^ 

將 S 些 提 ^ 列 入 事 日 程 。 如 果 在 f t A 已 列 入 K 

時 ^ 事 日 稃 的 項 目 時 ， 有 人 提 出 , 他 提 ^ ， 安 夺 H 1 

事 會 自 ' 響 加 W 審 ^ 3 1 每 一 個 代 ^ 圑 的 權 利 。 

四 七 總 而 言 之 ， & 認 爲 項 目 三 呢 作 申 蘄 

國 入 會 問 題 — — 句 號 A W號——丼後爲蘇聯 

代 ^ , 所 提 ^ 的 措 辭 。 如 果 安 杀 會 多 數 ï ¥ 事 

贊 成 f f l 句 號 ， ^ 沒 有 異 ^ 。 ^們如果《fc^̶點獲 

得 協 ^ ， （Ï卩可進而審,&問題之體 

四 八 S i r Gladwyn JEBB ( 英 聯 ï 國 ） 加 

上 申 請 國 入 會 問 題 幾 個 字 的 目 的 ̶ ̶ ^ 深 信 卞 

席不致沒有：&出——Jfe非像主席所^圆表亍的只 

是不關重耍的細節，^幾個字是在指明列在RÉ事 

日程的S個項目關係申請國入會整個問題及罄個 

問題之辯綸，而不是（^如別人所認爲的）W論ife 

聯 代 表 所 提 的 簡 單 提 • 這是增添這幾個字的目 

的 。 據 我 的 了 解 ， 主 席 已 接 受 此 ^ 但是加上祌 

妙 不 可 的 （ a ) 字 的 建 „ S ， 目 的 也 不 外 如 此 ， 就 

是 說 耍 淸 淸 楚 楚 的 指 明 蘇 聯 提 ^ 祗 是 在 理 事 會 辯 

論激個問題時可能提WW論之提P&之一，也許S 

不 毘 J Ë 耍 的 提 ^ 。 但 是 ， 爲 對 主 ^ 表 亍 樺 大 讓 歩 

起見，假如其他代表同意，準備刪去（a)字，但 

JË鹿項贊同將Mi& 案 字 樣 換 行 寫 。 

【化 1 九 主 席 入 林 越 深 ， 林 木 越 ^ 。 英 聯 T 

阈 代 * 每 次 發 言 對 他 原 提 案 總 有 增 訂 。 最 初 他 添 

一 行 ， 現 仵 他 添 成 吶 行 他 希 ^ 把 申 請 阈 入 會 

m 題 幾 個 字 ^ 在 ^ 一 行 ， 其 他 在 第 二 行 。 

五 〇 爲 避 免 討 淪 句 號 ， 逗 號 及 行 數 起 見 ， 

最 好 採 用 蘇 聯 代 表 圑 所 擬 的 如 下 ^ 題 提sll通 

^ 關 於 向 大 會 建 , é 案，文中未引之處仍照蘇 

聯 原 來 的 案 文 我 認 爲 J 3 樣 町 " 农 亍 此 項 提 ^ 是 

由 一 個 代 衷 I I 提 出 的 其 他 代 衷 ( i l " J 於 審 ^ 該 問 

題flî聲明其立撝 

五 一 同 咔 ， 每 一 個 代 衷 阒 都 有 權 依 其 認 爲 

最 適 當 之 格 式 ， 就 中 ^ 阈 入 會 問 題 ， ^ 任 何 他 

問 題 ， 提 具 提 案 ^ 3 1 每 一 個 代 表 阒 的 權 利 不 

^ ， ^ 們 現 f r £ 依 蘇 聯 代 所 擬 格 式 ， W 論 ^ 

代 表 网 所 提 卩 卩 題 。 聯 代 衷 阚 的 提 4 。 將 來 

蘇 聯 提 A 交 付 ; f t , 喩 時 ， 各 代 哀 阒 得 Ô 由 表 亍 立 

壊 1 0 某 一 個 代 表 圑 之 提 ^ 永 遠 是 ^ 代 表 圑 的 提 

五二 所 W 本 席 爲 最 好 依 蘇 聯 代 表 圑 所 擬 

格 式 ， 將 r l 提 A 列 入 ^ 程 ， 但 在 案 文 前 加 丄 提 

nft 一 》 】 S 樣 可 W 表 明 d 是 , 於 通 ^ 某 項 建 

^ 的 提 ^ 很 顯 然 的 ： ê 單 由 一 個 代 表 阒 提 出 

W 提 案 ， ^ 代 : ^ 圑 將 £ 項 提 ^ 提 出 於 安 ^ 理 事 會 

審 ^ 安 杀 》 車 食 有 討 論 ^ 提 ^ 的 责 任 

五 三 我 願 冉 度 聲 明 其 他 代 表 豳 如 擬 就 申 請 

阈 入 會 問 題 提 具 提 ^ ， 各 代 衷 圑 有 採 用 任 何 各 ^ 

代表阒認爲對己對人吶稱便利的格式提出任何問 

題之櫬 

五 M 如杲PI "事食同,本;％所擬措辭，則關 

於程庁閬题之;；寸論町吿結束。 

3L五 M r S A N T A C R U Z ( 智 利 ） 我 們 明 

知道桔果如何，却W ï i r ?T多^間"論程序問題，赏 

屬 不 幸 桔 果 ， 事 會 將 討 》 喻 蔽 於 文 件 S / 2 6 6 4 內 

之蘇聯提,A， 1且一定會討,命其他提,A，如准許 

其 他 申 睛 國 入 會 案 次 如 何 處 十 四 國 入 會 問 題 之 

其他方法案等。 

五 六 钾 事 會 現 仵 紙 ^ 有 M 於 向 大 會 建 ^ 同 

時 准 許 十 四 國 入 會 之 ^ 聯 提 ^ 不 過 " f i 顯 然 的 ， 

像過去好幾次一樣，W事會El畲在 î f t論若下申請 

國 入 會 問 題 時 ， 對 ^ 他 提 ^ 亦 加 審 ^ 所W我覺 

得項目三措éif/Ê如下文 



三 申 請 國 入 會 問 題 

( a )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Î I 共 和 阈 聯 盟 代 表 

圑所提提<a， 

或 

提 ^ 通 j f l 關 於 向 大 會 建 - i 案 

b — — 本 代 哀 阒 I F 式 提 ^ 如 下 — — 

審^其他入會申請案，及關於入會問題之其 

他 提 ^ 。 

五七 £ 3 Ê 非 衮 亍 本 代 ^ W 曾 提 出 A 準 細 提 

出 決 ^ 案 ， 但 如 依 此 擬 定 ^ 項 目 ， 其 他 代 衷 阍 顯 

然可W提具其他提PA。 
五 八 我 再 重 覆 一 逼 （ b ) 钦 之 措 辭 爲 審 ^ 

其 他 入 會 申 諝 案 及 關 於 入 會 問 題 之 I 他 提 A 。 

五 九 這 裨 程 序 一 力 面 町 使 蘇 聯 代 衷 w 確 r 

文 件 S / 2 6 6 4 所 ^ 提 ^ 爲 事 會 ？ ¦ » 喩 之 一 根 拔 ， 同 

時 i f亊會其他H«事阈也W "確俨有IsS ^ 他 申 請 案 

之 提 ^ ， 亦 仵 審 ^ 之 列 ， 1 且 他 們 也 町 " 就 i f e 聯 

提 ^ 中 所 提 到 的 十 四 個 申 請 阈 提 出 其 他 提 ^ 。 

六 〇 我 相 信 ^ 榑 措 ! 3 î 5 f 致 引 起 任 何 困 難 ， 

可 保 證 埤 事 會 ^ 次 仍 能 像 巳 t t 一樣"論：cBI 

題 

六 一 主 席 智 利 代 表 現 在 出 （ b ) 饮 ( a ) 

欵已經有了，現在來一個（b)欵從標點&邏輯力 

面言，（b)玖自1；扦（a)欵之後 { 0 ^ , 從 成 例 方 

面 言 ， 智 利 代 衷 的 提 , 無 先 例 他 提 ^ 將 一 個 

未 知 的 提 ^ 列 入 安 事 會 的 事 日 程 & 安 ^ 

理 事 會 ^ 去 的 經 驗 ， 從 未 有 將 一 個 未 知 的 ; ^ 未 經 

明 確 擬 定 的 提 , é 列 入 - , A 事 曰 程 

六二 安 杀 事 會 如 果 通 過 智 利 代 表 的 提 

函 ， " 審 ^ 其 他 提 , & 爲 （ b ) 欵 之 ^ 題 ， 事 

赏 上 等 於 事 先 核 凇 就 其 所 未 知 的 提 ^ 舉 行 対 ^ 

六 三 依 安 ^ 理 事 會 已 t L 成 例 ， 各 項 目 列 入 

^ 事 日 程 " 前 ， ^ 須 先 由 ï ï 1 事 會 加 以 審 , j ^ m 

先經^一個程序就是決定所提項目g :否列入&。昤 

^ 事 日 程 。 照 W 往 成 例 ， 預 先 決 定 將 安 杀 M ' 事 會 

所 未 知 的 若 干 內 容 不 明 的 提 A 列 入 A 事 日 程 ， ^ 

不妥當的。 

六 四 本 席 特 請 安 全 鉀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江 ^ ： a 

一點，3È請對智利代表的提^發衣意見 

六 五 M r S A N T A C R U Z ( 智 利 ） 依 我 看 

來 ， 將 某 問 題 列 入 A 事 日 程 時 ， 祗 須 护 列 大 題 不 

乂 寫 明 某 項 提 案 。 3 個 問 題 " J 能 引 起 ^ 多 不 同 的 

提逄。 

六 六 蘇 聯 的 提 ^ 顯 然 範 閿 不 廣 ， 連 分 別 審 

杳 十 F 1 阈 申 睛 案 的 餘 地 都 沒 有 蘇 聯 提 ^ 祗 要 求 

^ 許 十 四 個 申 請 國 同 時 入 會 。 

六 七 但 些 申 請 案 見 存 存 的 ， J Ê 且 都 已 

提 交 聯 合 國 所 " 安 ^ 會絕對有權審査各該 

申請案，至於分別審杳抑共同審奄，則由Ï?事會 

所有？卩亊國決定。因此，卞鹿可解釋智利代表圑 

之 提 ^ 如 下 （b)欵爲 審 査 入 會 申 請 案 如 蒙 

主 席 允 許 ， 我 將 另 外 提 出 斛 釋 3 與 蘇 聯 提 出 的 

問 題 不 同 ， 因 爲 蘇 聯 是 提 ^ 同 時 核 准 所 有 申 蹐 國 

加入聯合國 

六 八 我 的 提 避 免 浪 费 時 間 爲 士 耍 目 

的，因爲我以前曾說^，我相俨無論鉀事會採取 

什 邂 程 序 ， 果 總 I 一 樣 的 。 

六九 M r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 荷 蘭 ） 主 

親 口 說 ^ 我 們 旣 然 說 了 （a)不妨>i(b)也說出 

來 現 在 智 利 代 ^ 企 圆 斛 釋 他 對 （ b ) 的 觀 含 主 

^ 說 ^ ^ 一 個 未 知 的 提 ^ 我 認 爲 ^ 們 祗 消 審 違 

大會^；六屆會向Ï1 1 事會提出的睛求和建^，便可 

W<ll容易的找出S個未知數我§：指關於申請入 

會 問 題 之 決 ^ 案 五 〇 六 （ 六 ） 而 言 。 該 決 ^ 案 A 

部 份 建 ^ 安 ^ W 事 會 重 行 審 ^ 所 有 申 請 入 會 未 決 

各 案 其 B 部 价 ^ 一 K 內 ) 拔 明 大 會 請 安 全 理 事 

會將仍未解決之各申菡案淸形向人會第七届會具 

報 

七〇 認 爲 我 們 如 果 將 大 會 ^ 兩 仳 講 求 列 

爲 申 ^ 圃 人 會 問 題 （ b ) 玖 便 《 不 多 包 括 我 們 所 

欲ÎÎJiifW問題之大部份或令部我現在不擬作正 

式 提 , & ， 但 菡 狎 亊 會 對 於 在 入 會 申 請 問 題 （ b ) 

欽 下 加 』 審 ^ 決 , à 案 五 〇 六 （ 六 ） 字 檨 是 否 g 當 

一問题加以考盧 

七一 I È 席 各 位 评 事 有 願 就 ^ 個 提 ^ ， ÊP 

* 蘭 代 表 所 陬 見 發 言 的 

七 二 最 好 荷 蘭 代 衮 能 以 史 具 體 的 方 式 說 明 

他 的 , 見 戈 提 ^ 。 3 樣 安 全 Ï J 事 會 ^ 以 明 白 他 的 

提 A 究 覚 是 什 麼 

七三 M r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荷蘭) 

非 我 們 認 爲 大 會 決 ^ 案 意 義 不 明 ， 我 絕 不 能 ^ 得 

還比大會更淸楚。決^案五〇六（六）非常淸楚。 

該 決 ^ 案 提 出 幾 點 建 ^ 。 如 果 主 席 耍 我 讀 出 有 關 

此問題之全段，我定可照辦，但是耍浪费理事會 

許 多 時 間 。 我 建 ^ 在 ^ 事 B 程 項 目 （ 三 ） 入 會 申 

請 問 題 （ a ) 欵 卽 主 席 本 人 之 提 ^ 之 後 ， 加 上 ( b ) 



欵 研 討 大 會 决 ^ 案 五 〇 六 （ 六 ） 。 ^ 決 ^ 案 意 義 

自 明 該 決 ^ 案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肯 定 的 建 ^ 及 請 求 ， 

建 ^ 珅 事 會 重 行 審 ^ 所 有 申 請 入 會 未 決 各 案 ， J Ê 

請 理 事 會 將 仍 未 解 決 之 各 申 睛 案 I f 形 向 人 會 具 

報。 

七 w 孜 認 爲 r 亥 決 ^ 案 範 i l 之 廣 足 使 钾 事 會 

就 現 尙 未 決 之 申 ^ 案 ， w 及 從 現 在 起 到 太 會 第 七 

屆 會 時 i t 所 餘 未 決 案 件 , 儘 量 發 表 奮 見 

七 五 主 席 安 杀 事 會 各 W 事 現 F F A ? 已 明 

白 荷 蘭 代 表 的 提 ^ 。 

七 六 蹐 問 智 利 代 表 ^ 否 接 受 荷 蘭 代 表 的 提 

3 è 。 如 果 孜 沒 有 X 會 荷 蘭 代 表 的 f ÏÏ,他的目的 

在 解 釋 ( b ) 欵 ， 明 定 之 爲 研 討 大 會 決 ^ 案 五 〇 六 

(六） 

七 七 M r S A N T A C R U Z ( 智 利 ） 我 自 然 

接 受 荷 蘭 代 表 的 建 ^ ， 因 爲 £ 典 ^ 剛 才 發 言 時 所 

作 提 ^ 一 樣 。 換 句 話 說 ， 第 三 項 應 作 審 ^ 所 有 

申請入會未決各案，引用大會決>é案五〇六（六） 

之措辭。 

七 八 荷 蘭 代 表 所 建 ^ 的 措 辭 也 有 它 的 俊 

點，它使主席明白理事會JÊ非玄須先攛有1於此 

各 申 請 案 的 提 ^ 才 能 處 翊 各 有 , 案 件 人 會 着 理 

事會覆審各申請案，並就此問題提出報吿。各代 

表可根據審査及W"喩的結果，提出各代表圑認爲 

適 當 的 提 ^ 

七 九 主 席 我 們 把 目 前 的 I f 形 總 括 一 T 

安杀理事會現有三個提>41 

八 〇 第 一 ， Î Ï * 聯 提 ^ 安 杀 B P 事 會 ^ 事 曰 程 

第 三 項 應 作 提 ^ 通 過 關 於 向 太 會 ^ A 

案o 

八 一 第 二 ， 英 聯 I 國 代 衷 提 ^ 以 申 請 國 

入 會 問 題 爲 耱 題 ， 下 分 一 新 欵 ， 列 出 臨 時 ^ 事 日 

程 項 目 三 所 邋 蘇 聯 提 ^ 案 文 

八 二 第 三 ， 智 利 代 表 的 提 ^ ， 由 荷 蘭 代 表 

加 以 補 充 根 據 孜 的 了 解 ^ 個 提 敲 爲 W 申 請 阈 

入會問題爲題，下分二欵，（a)欵爲蘇聯代表團 

W 提 ^ , 採 用 安 * 理 事 會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所 用 措 辭 ， 

(b)欵爲審^大會決,義案五〇六（六）。 

八 三 如 果 我 封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的 提 - i ， " 及 

智 利 典 荷 蘭 聯 合 提 ^ 的 解 釋 不 錯 ， 如 果 其 他 理 事 

不 欲 發 言 ， 我 卽 將 此 三 提 ^ 付 表 決 

八四 Sir Gladwyn J E B B ( 英 聯 王 國 ） 主 

席 陳 述 我 的 提 時 完 杀 正 確 ， 但 是 我 現 在 耍 求 撤 

銷我的提遴，因爲我贊助荷蘭及智利代表聯合提 

出 的 提 , 義 ， 此 聯 合 提 主 席 已 予 宣 讚 。 

八 五 ^ 旣 徹 钳 & 的 提 ^ ， 所 W 現 在 祗 剰 兩 

個提plfe 了 

八六 JË席現在祗有兩個提《S 了 英聯王 

阈 代 表 已 撤 銷 他 的 提 ^ 。 我 已 經 陳 明 各 ^ 提 遴 的 

内 容 ， 我 的 述 似 乎 不 曾 引 起 任 何 異 ^ ^ 批 許 

八 七 現 表 決 第 一 個 提 函 。 

經舉手表決結果如次 

贊 成 者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。 

反 對 者 巴 西 智 利 法 蘭 丙 、 希 臘 、 荷 蘭 、 土 

耳 其 美 利 堅 合 衆 阈 。 

棄 權 者 中 阈 巴 墓 斯 担 大 不 列 顚 及 北 愛 爾 

蘭聯合王國 

^ 提 ^ 經 以 七 《 對 一 禀 杏 決 ， 棄 權 者 三 。 

八 八 主 席 現 在 請 表 決 第 二 項 提 s i , 卽 荷 

蘭 及 智 利 代 表 W 所 提 提 ^ 

經舉手表決結果如次 

贊 成 ^ 巴 两 、 智 利 中 阈 法 蘭 西 希 臘 荷 

蘭 巴 基 斯 担 士 耳 其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阈 聯 

盟 太 不 列 顚 及 北 篁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

阈 

該 提 ^ 經 杀 體 一 致 通 ^ 。 

八九主；S, 提 ^ 旣 通 臨 時 叆 事 日 程 如 

T 

一 通 過 ^ 事 日 程 。 

二 颟 請 各 阈 加 入 並 批 准 闢 於 禁 止 使 

用 細 ^ 虱 器 之 一 九 二 五 年 日 内 S 議 定 書 問 

題。 

三 申 請 國 入 會 問 題 。 

主席繼用英語發言， 

(a) 通 過 向 人 會 建 杀 而 准 許 申 請 入 會 

之十四國加入聯合國案。 

JË席又用俄語發言。 

(b) 研討人會決^案五〇六（六）。 

經修正後之>4事日程通過。 

籲請各國加入並批准關於禁II：使用細菌 

武器之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問 

九 〇 主 席 蘇 聯 代 表 圑 奉 蘇 維 埃 肚 會 主 義 

共和國聯盟政；ff川令，將禁止使用細鹵武器問題， 

提交安全理事會審^。安杀理事會R6事日程稱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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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 襯 請 各 國 加 入 並 批 准 關 於 脉 止 使 用 細 銪 武 器 

之 一 九 二 五 年 日 內 接 定 書 問 題 

九 一 許 多 年 以 來 ， 各 國 人 民 及 政 府 非 注 

者 禁 止 存 軍 事 上 使 用 細 ^ 武 器 一 問 題 我 們 都 知 

道赏B圃際聯合會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。 

九二 國 聯 各 機 構 封 此 問 題 經 過 多 年 的 i T t 

論 ， 才 最 後 擬 具 了 並 簽 定 了 著 名 的 阈 ^ 協 定 ， 這 

就 是 在 國 際 , 係 及 國 ^ 法 方 面 所 稱 的 一 九 二 五 年 

曰 內 定 書 。 

九 三 無 疑 的 ， 此 項 定 書 在 過 去 二 十 五 年 

的 外 交 史 士 佔 非 f f , 重 耍 的 地 位 各 圃 根 摅 此 項 國 

際 協 定 而 承 負 之 政 治 法 律 及 道 德 義 務 對 於 各 侵 

g 頗 有 鞣 勒 的 力 量 。 此 等 侵 畧 國 * 在 這 二 十 五 年 

之内屢次發動侵畧，最後Jfe食卒發E!)第二次世界 

大戰。 

九四 》 3 些 侵 畧 圃 中 沒 有 一 國 敢 抹 ^ B 內 S 

議定書之重耍 ^ 些 侵 畧 阈 對 於 此 項 荦 止 於 戰 時 

使 用 化 學 及 細 銪 武 器 之 ^ 定 書 存 國 際 政 治 法 律 

及 道 德 丄 的 重 耍 B 不 敉 不 加 " f i 耆 。 

九五我IPH都知道，聯合阈起草憲章時，對 

於 維 持 及 加 强 阈 際 和 + 典 安 夺 以 & 發 展 阈 際 間 友 

好 問 題 ， 特 別 注 畲 因 此 ， 聯 合 國 诺 章 中 規 定 若 

千 措 施 ， W 期 遺 成 此 目 W , 此 外 ， 並 成 立 安 ^ 理 

事 會 根 據 憲 章 的 規 定 ， ， 會 之 主 耍 A 任 爲 锥 

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^ 

九 六 憲 章 : 載 有 f i 於 裁 減 & 調 節 軍 備 問 題 

之解決辦法。 

九 七 大 會 ^ 一 届 會 仵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

四B所通過關於,備之普逼管制與裁減之；？则之 

決 ^ 案 四 十 一 ( 一 ） f t , 提 到 將 目 前 成 未 來 足 " 適 

用於大規模破钹之原子能虱器及一切其他重耍武 

器 摒 絕 於 國 家 箪 備 之 外 之 ^ 耍 

九 八 人 會 承 認 急 應 取 締 此 項 武 器 但 是 聯 

合國一再討論裁軍及禁止原子武器問題，反而對 

於 殘 害 許 多 人 類 的 細 菌 武 器 之 取 締 問 題 未 加 

意，使用此項武器是一稗耻^也Ë: 一 榨 罪 ^ , 其 取 

締問題關係和平至鉅。 

九 九 因 此 铋 書 長 於 其 向 大 會 ^ 三 届 會 提 出 

報 吿 書 ， 内 就 此 問 題 ， 提 請 江 意 ^ 報 吿 書 内 說 

明 細 菌 及 化 學 武 器 係 用 ^ 大 規 模 破 壊 之 武 器 ， 危 

險 很 大 ， 又 説 此 稗 武 器 之 發 展 及 儲 藏 對 ^ 阈 際 和 

牛 典 安 ^ 是 一 個 餒 重 的 威 脅 。 該 報 吿 書 内 又 說 尙 

2 同 上 ， 铲 三 届 會 - 一 期 會 ， 補 編 第 一 號 ( A / 

565) „ 

未有入就此問題向聯合國提出提議，聯合阈也未 

自動W對細菌武器之取耩問題，加以討論。 

一 〇 〇 現 在 大 家 雖 然 知 道 一 九 二 五 年 六 月 

十 七 B 之 日 內 S ^ 定 書 轳 止 使 用 細 菌 武 器 ， 但 是 

各阈政治家及名流對於ë;否容許使用此賴武器問 

題 ， 意 見 扮 紜 。 關 於 3 方 面 ， Î I 有 請 安 * 理 事 會 

特 別 江 意 T 引 日 内 [ 定 書 所 拔 宣 言 之 乂 耍 使 

用 窒 & 性 毒 性 或 其 他 S 斯 以 及 一 切 相 類 之 液 體 、 

物質或方法作戰已爲文明世界輿air—致公允地 

譴賁。 

— 〇 一 几 簽 訂 及 加 入 此 璣 定 書 之 各 國 都 遒 

守此重耍國際宣言。依此宣言，此榑大規模破壞 

方法已由文明世界輿論一致譴 i ' î，關於禁止使用 

此 類 武 器 方 面 ， B 内 定 書 稱 此 項 規 定 在 良 

*l、上奥赏際上封各國均有拘束力 

一〇二 安 杀 鉀 事 會 應 特 別 ^ 意 ， 加 入 此 重 

耍 阈 際 協 定 之 各 締 約 國 一 致 公 認 ^ 窒 毒 性 

及 ^ 他 S 斯 以 及 一 切 相 類 之 液 體 物 質 或 方 法 外 ， 

細 菌 武 器 亦 在 禁 用 之 列 因 此 ， 日 内 定 書 内 

待別規定議定書各蹄約阈^承認禁止使用瓦斯及 

所有其他相類物體外，並同竒將 ^ 項 禁 令 推 而 

及 於 細 * ， 使 不 得 W 細 * 作 戰 

一 〇 三 日 內 尨 ^ 定 書 各 耩 約 國 不 只 是 耩 結 

那個禁止使用細幽武器的國際協定，JÈ且承擔一 

項 重 大 的 國 際 義 務 ， 這 就 是 ^ 定 書 內 所 載 W 各 

該 國 將 極 力 設 法 介 紹 其 他 各 圃 參 加 本 遘 定 書 

一 〇 四 我 們 都 知 道 ， 簽 署 & 參 加 日 內 S 議 

定書的 f t有四十八個國家佔世界國家之大部价， 

其 中 並 包 括 所 有 强 國 。 此 處 臃 當 注 意 W 是 簽 署 

戈 參 加 B 內 ^ ^ 定 書 的 四 十 八 個 國 家 巾 只 有 六 國 

未批准該^定書，數目可謂很小。 

一 〇 五 總 而 言 之 ， 巳 經 簽 署 ^ 參 加 日 内 瓦 

^ 定 書 的 有 四 十 二 國 ， 尙 未 批 准 此 A 定 書 的 有 六 

國，ÊP美利堅合衆國日本巴西尼加拉瓜、龌爾 

s多及鳥拉圭。安全珅事會現任十一翊事國中只 

有 美 利 堅 合 衆 阈 及 巴 西 兩 國 f ï 未 批 ^ 定 書 ， 

這是値得江者，也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。 

一 〇 六 世 界 各 國 中 ， 大 多 數 的 國 家 包 括 安 

杀PJ事會^任Ï?事國（但美利堅合衆阈除外）均已 

簽 署 並 批 准 日 内 * 議 定 書 由 此 町 見 該 國 際 協 定 之 

重耍，"及由該協定而產生W政治上、法律上及 

道 德 上 的 國 睽 義 務 之 重 大 意 義 。 協 定 内 有 一 欵 

謂 各 耩 約 國 聲 明 其 目 的 在 使 舉 世 承 認 此 項 禁 約 

爲國際法的一部伢。此項國際協定镟得四十二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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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准 ， 埯 疑 的 證 明 日 內 瓦 ^ 定 書 及 其 中 所 截 , 於 

禁 用 ^ 斯 及 細 囟 作 铋 之 條 欵 及 規 定 係 國 ^ 法 之 一 

部 份 ， 正 如 定 書 所 截 ， 在 良 屯 上 及 l i 際 上 對 

於各國均有拘束力。 

̶ O 七 我 曾 說 ; Û 現 存 各 國 政 治 家 及 名 流 對 

於是否容許使用日內瓦^定書所禁用之細鹵武器 

間題，衆p f t紛耘。似此FT形，復"細^及化學武 

器製造發;《i,造成對於國際和+及安杀之威脅，所 

w 聯 合 國 乂 須 採 取 適 赏 措 施 ， " 防 止 此 ^ 武 器 之 

使用 

— 〇 八 從 國 ^ 關 係 以 及 , ^ 與 加 强 國 際 和 

平 典 安 * 方 面 而 言 ， 此 問 題 i l 係 重 大 ， 聯 合 阈 義 

應 予 " 處 琊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^ 及 採 取 加 强 和 

平 所 乂 需 之 措 施 ， 見 安 ^ 事 會 的 主 耍 A 任 安 

全 事 會 ^ 須 盡 其 A 任 處 此 問 題 ， 其 關 係 和 4 

至鉅且大依聯合國憲《授予安杀理事會之權限， 

理事會義 I t採取措施，以防止使用日内芄^定書 

所禁用之細菌武器 

一 〇 九 安 杀 理 事 會 之 所 須 審 ^ =3個問 

題還有一個原因，Ê卩有幾個國家現在正在芈備細 

菌 戰 這 對 於 國 ^ 和 + 與 安 杀 £ 一 秭 威 脅 。 安 蚤 

理 事 會 爲 執 行 其 維 待 及 加 强 國 ^ 和 F " 典 安 ^ 的 â 

任 起 見 ， 乂 須 採 取 措 施 " 防 I T 仗 用 B 內 S ^ 定 書 

所禁用之細蘭武器 

一一O 現 在 ^ 聯 提 ^ 籲 請 尙 未 加 入 : ^ 批 准 

曰 内 S A 定 書 之 各 國 加 入 並 批 ^ ^ ^ 定 書 ， 1 承 

諾 切 遵 守 ^ 定 寄 之 規 定 安 杀 H 1 事 會 採 取 ^ 稗 

行動在國際上的重耍性，以及狎事會此項決定關 

係 國 際 和 平 典 安 ^ 之 重 大 章 義 都 ^ 不 須 證 明 的 。 

安 ^ 理 事 會 採 取 3 個 決 定 便 ^ 肴 * 日 內 茏 ^ 定 書 

在 國 際 上 的 重 耍 { 1 ， " 及 ^ ^ 定 書 所 齑 生 的 阈 ^ 

義 務 之 重 耍 H 扦 現 在 的 淸 形 之 下 ， 根 摅 上 述 各 

項事01，可見安杀鉀事會C決定對於加强國(^和 

牛與安全將有很人的貢獻。 

蘇 聯 以 增 進 和 " I 與 阈 安 ^ 以 & 促 

進所有國家典人民之友好關係爲其一貫之政策， 

所 W 將 此 問 題 提 出 安 ^ H !事會，1請通過下列決 

^案[S/2663] 

安全3事會， 

一 鑒 於 各 國 政 治 家 及 名 流 對 於 細 菡 

武器之是否容許使用問題意見紛紜， 

二 備 悉 世 界 輿 論 對 於 細 齒 武 器 之 使 

用 綞 已 公 允 地 加 以 譴 此 見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

六月十七日四十二國之簽署於禁止使用細菌 

虱 器 之 日 內 定 害 

三 決 定 

纈陏所有聯合阈食員國或非聯合國會員 

國國家中之f】末批?化;加入禁止使用細菌武 

5»之一九二五^六月-1七日！定書者加入並 

批 准 該 ^ 定 書 

一 一 二 蘇 聯 代 表 , 將 此 問 題 提 出 安 ^ 珅 事 

會對 3 J c 剛才所宣 i l 的決赢草案加"江宥 ( 1 , ，深信 

安 ^ 琊 事 會 各 》 事 ， 允 其 £ 那 些 已 批 ^ 日 內 ^ 叆 

定 窨 的 各 國 ， 乂 能 ^ 循 聯 合 國 憲 章 之 目 標 及 

；？則，且爲椎持國際和牛與安令起見，將支持此 

目 的 ^ 椎 扑 及 加 國 際 和 牛 與 安 杀 之 提 ^ 。 

一 一 三 M R GROSS ( 关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現 

在 ^ 間 雖 已 ^ 晚 ， 但 £ 我 ^ 得 目 的 ^ 勢 和 J É 席 

所 發 表 的 薈 見 使 不 得 不 提 出 答 稷 。 如 ^ 珅 事 會 

淮?Î,我願G卩刻提出答覆 

一一四 士衞 3T們敁好能够知道关國代表 

耍用多少咔間發言。 

— 一 五 M R GROSS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我 

^ 次 發 言 只 £ 一 個 初 * 陳 述 ， 我JÈ且 保 留 將 來 ; fF 

辫 渝 時 称 發 表 脊 見 之 權 。 孜 想 a 次 初 * 陬 述 人 約 

須十分到十五分钲之久。如蒙主席/fÊ許，我將繼 

鑌 發 B 

一 一 六 主 席 ïq«事會:JM也？•!>事國對於繼績 

開會如無異nft，本 / f t擬請关國代^發言 

一 一 七 M R GROSS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孜 

認爲我們乂須對我們現在所面封的FT勢仔細加W 

老 慮 蘇 聯 政 府 發 劢 在 朝 鲜 使 用 細 M 戰 的 宣 戰 巳 

有 相 當 吟 日 聯 合 阈 駐 朝 辩 铳 帥 部 所 有 負 厶 ^ 員 

及 其 他 知 悉 內 淸 的 人 士 都 曾 冉 三 稱 之 爲 虛 構 與 ^ 

竞 的 宣 傅 。 鎏 於 ^ 聯 代 表 今 日 午 後 所 作 陬 述 的 ^ 

n， 此 刻 不 擬 ^ 述 ^ 聯 散 佈 的 ^ 言 w 內 容 ， 也 

不 擬 " 細 i f t 論 3 個 問 題 ， ％ 只 願 聲 明 聯 合 國 各 會 

員 國 沒 有 見 到 任 何 證 據 證 明 蘇 聯 政 W 巳 放 棄 M 

於 細 囟 戰 問 題 之 ^ 啻 官 f t , G卩在世界各地任何^ 

他 陣 線 , 不 能 & 到 其 他 證 換 證 明 該 政 府 已 放 棄 此 

榑宣傅。；3是 

八 主 席 本 席 " 安 夺 理 事 會 主 席 的 立 

塲，提請各H"亊國江畲LIÉ聯代表阒所提提^與朝 

辩問題铯對無關。 

一 一 九 我 " 出 席 安 ^ 理 事 會 之 蘇 維 埃 肚 會 

主義共和阈聯盟代衷的資格，JEW提出此項目及 

提具決pft草案之代表的立撝，堅決聲明我封本案 



所 關 注 的 ， 只 加 入 ： Ê 批 ^ 日 內 S , & 定 書 問 題 而 

已 。 蘇 聯 代 表 阐 : Ê 未 ^ 涉 ^ 也 未 提 出 仟 何 其 他 問 

題 因 此 ， 美 國 代 表 剛 才 所 說 的 r i 5 與 安 杀 ï f 事 會 

^ 事 日 程 無 關 ^ 請 理 事 會 江 畲 ^ 事 n ， ：Ê再度 

聲 明 蘇 聯 代 表 圑 堅 決 雜 明 ^ 代 表 闯 只 蘭 加 入 J Ê 

批 ^ 日 内 s ^ 定 書 問 題 。 所 " ％ 認 爲 國 代 表 的 

陴 述 典 ^ 事 日 程 無 關 。 

— 二 O M r GROSS ( 关 利 ^ 合 眾 阈 ） 安 

杀 事 會 主 席 現 在 對 袅 事 規 則 衷 亍 , f t , 典 一 九 

五〇年八月間濫 f f l是項規则態度迴然兩樣，我相 

俨許多人對此C卩使不成典趣，亦不免有所成觸我 

相 佶 理 事 會 各 H 1 事 ， J & 且 希 ^ » 事 會 的 主 席 能 够 

* 我 下 面 的 言 論 中 Ï 出 丄 述 意 見 何 以 典 日 内 S A 

定書及其批^問題，完杀有關 

一二一 我 剛 才 已 經 說 ^ ^ 現 存 不 打 算 對 細 

^ 戰 之 桉 訴 發 表 其 他 言 論 ， 但 H 願 說 明 孜 們 現 在 

無 從 相 信 ^ 聯 政 W 準 饷 放 * 其 事 U 的 # ^ 宣 

傅 ， 而 且 長 此 下 J ; 乂 將 齑 生 不 幸 的 1 £"果典災 

蘇 聯 政 府 之 細 W 戰 宜 他 A C ! ) 典 日 f t ^ A 定 害 所 涉 

及 的 問 題 栂 有 關 係 而 且 ^ 然 的 ; T 切 相 H ， 其 由 

爲 仵 我 們 對 蘇 聯 政 ; f f * ^ 其 有 l i 日 內 S ^ S 定 舎 之 

決x i草案内提出的提^鑑定Jt價做吟，我 f f 3乂須 

̶̶我想我們都覺悟iiJ這一點̶̶Û专提出"?：項 

提 案 者 之 動 機 是 否 t ' u , 有 沒 有 ^ " 批 的 地 

方。 

一二二 ^ 聯 代 衷 今 天 所 提 決 A 草 案 — — 我 

ÈP將就^提案發言——是購安^SP害會纈菡各國 

加 入 J Ê 批 准 一 九 二 五 年 B 內 S ^ è 定 書 們 都 知 

道 ， ^ ^ 定 軎 禁 止 使 用 穿 S H ；fejt他丸i圻 

及 一 切 相 類 之 液 體 物 質 ^ 方 法 " 及 細 è i 力 法 作 

戰 。 當 蘇 聯 代 表 在 裁 ^ 委 S 會 中 就 日 内 S A 定 , 

提 出 提 ^ J Ê 認 爲 批 准 该 4 定 書 £ 世 界 和 I 及 ^ ^ 

計劃之乂要條件及因素吟，我們就說^ 事 

Xi,誣吿他阈使用細菌方法作戰的人也很容易假 

啻 承 , F 不 使 用 細 è l 方 法 作 戰 這 是 出 ^ 裁 5 F 蚤 貝 

會 的 美 國 代 表 M r C o h e n 的 ^ 。 

一 二 三 一 九 二 五 年 投 ^ 並 簽 ； ！ 日 內 ^ ^ 定 

書B#，各政治家仍希望所有國象都能遵守其,r言。 

當咔人多數政治家M今日多數政活家一樣，認爲 

條約對各耩約國有拘束力。協定就是協定，許多 

人認爲締結協定就够了，不乂另立機構保證其遵 

守 

— 二 四 美 國 曾 簽 訂 但 未 批 准 定 害 美 

國國會未批准一九二五年^定書,其理由何在，研 

究^個！^期关阈態度的史學家對此戈感通趣， iB 

這些理由奥今天所 iTt論的問題辆 ( i。正如安杀理 

事會如決定審^蘇聯在一九二五年時對世界其他 

阈家的飽度問題，也问樣典本題無關。我們以及 

所 有 ^ 好 f i 由 的 國 * 所 深 切 關 江 W 問 題 乃 是 我 們 

大 家 今 日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美 國 總 統 因 爲 充 分 明 睐 

這 些 問 題 ， 所 "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時 撤 囘 列 於 國 會 ^ 

程 的 日 内 ^ 叆 定 書 " 及 其 他 十 八 個 同 日 內 S 邁 定 

書 一 樣 已 成 廢 紙 之 條 約 自 一 九 二 五 年 以 來 世 界 

業 已 演 @ ， 今 天 ^ 須 根 換 目 前 W 事 笪 來 檢 討 批 准 

Pri)題。事ÏC之一爲蘇聯加入日内S過定書時曾提 

出保留如下 

本^定書只就簽ITJè批准^定書戈切 

ÎÏ遵守其中之規定的國家，對蘇聯政府有拘 

束力 

任 何 敵 國 之 武 裝 部 隊 戈 盟 阈 存 法 律 

上 或 事 K 上 不 遵 J " 本 ^ 定 # 之 限 制 時 ， 本 

定 書 對 蘇 聯 政 W 失 , 拘 束 力 。 

一 二 五 上 述 ^ 一 SA保留衷亍蘇聯政府旣提 

出•§：項保留，所"有封因任何珂由而未批淮礒定 

書 之 國 家 ， 使 用 ^ ^ 戈 細 w 武 器 之 自 由 我 認 爲 

：一 ̂ 止 暴 露 了 稱在任何 f t形之下不能使用毒 

^ 戈 細 ^ 虱 器 者 的 眞 面 目 。 I » 聯 代 表 之 陳 述 " 及 

其所提決^草案中都說到使用此等武器是不許可 

的 但 ^ 蘇 聯 政 府 顯 然 不 認 爲 仵 蘇 聯 政 府 對 瑤 定 

書提出保留所列W條件下，使用：3榑武器是不許 

可的 

一二六 ， 二 項 保 留 也 & 一 樣 耍 ， 也 許 

3 雷 耍 些 ^ 項 保 留 謂 對 任 何 蘇 聯 決 定 視 爲 敵 國 

1認爲曾使用此秭武器之國家， i te聯自以爲有使 

ffl^氣;^細^武器之S由上面已經說過，蘇聯 

之 保 留 稱 扛 何 敵 國 之 武 裝 部 隊 丄 其 盟 國 ^ 法 律 

上 A l î U t不》!卞本A定書之限制時，本議定書 

對蘇聯政W失其拘束力。 

一 二 七 主 席 從 這 一 點 町 W 看 出 蘇 聯 政 府 所 

採 行 l b 典 ^ 就 細 ^ 铋 所 散 佈 的 ^ 言 之 ^ 切 聯 繋 是 

與曰內Ssft定書今日對蘇聯政; f f有什麼意義一問 

題 有 非 f e ^ 切 的 關 係 。 我 f e 不 I 說 上 引 保 留 本 身 

有 不 * 之 處 。 其 他 已 加 入 ^ 議 定 書 W 國 家 ， 其 中 

有本H 1 事會的理事國，也曾提出同樣的保留。我 

是 説 蘇 聯 政 府 旣 控 吿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使 用 細 菌 武 

器 ， 便 I 佈 好 局 面 ， 以 便 將 來 蘇 聯 決 定 宣 佈 在 朝 

鮮 抵 鑕 侵 畧 的 國 家 爲 蘇 聯 的 敵 人 時 ， 蘇 聯 可 " 使 

用這柿細菌武器。 

9 



一 二 八 中 國 共 產 黨 及 北 朝 ^ 當 局 都 未 ^ 加 

議定書。縱令各^國簽w或於今日簽；rra項^定 

書，附具像蘇聯那樣的保留，各 ;1國w以根掛》L 

誣 吿 聯 合 國 使 用 細 鹵 武 器 之 同 « i c 柊 ^ , 在 今 B 午 

後 c p p j 宣 佈 它 們 有 權 用 細 武 器 ^ 攻 咿 支 ^ 抵 與 

它 們 存 朝 鮮 之 e 畧 行 爲 的 每 一 個 聯 合 國 會 s 國 

— 二 九 我 费 得 蘇 聯 ^ 秭 惑 人 聽 開 的 虛 偽 ^ 

言之性質顯然非'f, ftu狹。不久以Ûtî ，蘇聯代表發表 

陳 述 時 曾 提 到 關 於 儲 存 武 器 之 政 策 宣 言 日 內 s 

議定書旣未提到儲存武 I問題，也未加以任何限 

制。無論蘇聯簽訂^定書典否，它並未同薈停Jt 

製造毒氣或細菌武器，甚至亦末答應不使用》3榑 

武器。它只答嗯一一此項+言之"T信典否，姑s 

不論——不先使用這稀武器而已，但却可用於末 

批 准 公 約 的 國 家 ， 封 於 這 些 國 家 ， ^ 不 先 使 用 二 

種武器的限制也沒有。 

一 三 〇 因 此 ， 我 們 說 現 仵 设 出 於 H » , 會 審 

議的決議草案是一個騸人的朿西，蘇聯政w扎此 

婧 求 其 他 國 家 ， 也 就 是 講 理 事 會 建 , 他 國 家 批 

准此議定書，而蘇聯刖根據其w钆——^聯代 I； 

今 天 的 發 言 : 1 未 撤 囘 此 項 控 訴 — — 却 佈 ^ ^ 

定 書 對 蘇 聯 本 身 沒 有 拘 束 力 。 今 日 世 界 的 I f 

勢。現在不是有保留的或無保留的交換r言問題。 

今 B 世 界 所 關 注 的 不 是 各 國 所 宜 佈 的 用 t — — 不 

管 各 國 是 酐 割 使 用 戈 & 答 嗯 不 使 用 某 秭 武 ^ ， 其 

所關注的是各國之能力問題，ë們【否擁有某"1 

武器，它們有沒有使用這榑武^的能力&辦法。 

一 三 一 蘇 聯 承 認 它 曾 研 究 細 菡 武 ^ n ' j g s 

― 九 三 八 年 時 M a r s h a l V o r o s h i l o v 曾 説 

十 多 年 " 前 蘇 聯 曾 簽 訂 取 豨 仗 用 ^ 氣 

及 細 菡 武 器 之 公 約 i f e 聯 將 J l l 守 ^ 項 公 ^ ， 但 

是我們的敵人如果採用這树武&， il*聯已作 

充 分 的 準 備 ， 將 亦 仗 用 這 秭 虱 扣 ， J t W f i 

畧者的本土上使用這榨武典 

— 三 二 在 美 國 方 面 ， ^ 國 認 爲 在 , é 定 有 效 

裁 軍 計 割 " 前 ， 我 們 乂 ^ 建 設 國 防 ， 而 ^ 3 & 我 們 

x§止未來侵畧者的唯一方法 

— 三 三 我 們 ^ 須 而 對 各 阈 能 使 用 細 菡 武 

器 的 可 能 H 我 們 ^ 須 澈 底 斛 ^ 侵 畧 者 町 能 使 用 

铀銪武器的危險 

— 三 四 美 國 對 細 ^ 铋 的 能 度 如 何 ， 自 有 实 

國 的 歷 史 爲 其 良 證 存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戈 任 何 時 

候 ， 美 國 從 未 使 用 過 細 r à Â ^ 我 奉 令 代 表 聯 合 

铳 帥 部 聲 明 美 國 在 朝 鮮 " 前 及 現 在 都 未 使 用 任 何 

穉 細 卤 武 关 國 人 民 " 及 世 界 其 他 文 明 國 家 想 

到 使 用 大 規 校 毁 滅 I I 武 器 問 题 ， 每 生 厥 ^ 之 成 我 

們 對 於 侵 畧 行 爲 以 畧 之 威 钤 功 有 此 成 。 圃 

之所"隨昨準 l i i i i根&有效的防鹅方法，設立有效 

的 制 度 ， " 廢 大 说 校 毁 滅 性 虱 ^ , 仗 A 用 此 樺 

武^之規定旣能見效且確®»J能，, ï 'J i由就在此 

( D g r i G 國 絕 不 願 " 騸 世 人 ， 所 W 絕 不 能 信 任 杌 

上^言，這种,言留有儲,威無限量的細w:36其他 

武 器 W 備 隨 時 提 用 之 ^ 地 ， 並 且 容 許 存 a 幕 及 竹 

幕 後 從 事 無 人 能 5 " 侦 & 的 大 規 校 準 ^ 工 作 。 糜 ^ 

這种虱器之後，世界才有眞正安杀之成。 

一 三 五 我 國 政 府 不 提 ^ 就 此 等 武 器 之 轳 用 

問 題 交 換 ^ 言 ， 而 ^ 提 ^ 1 2 對 廢 此 項 虱 器 我 

們希望有一天世入將埯法使用這种及其他大規模 

毁滅H的武器，因爲沒有任何國家存有S秭武器， 

而 且 每 一 個 人 都 確 知 道 沒 有 人 擁 有 這 秭 武 器 。 K 

^ 上 現 在 蘇 聯 是 提 出 禁 止 ， 子 武 的 宣 言 而 笑 

國 刖 提 叆 ; ？ 子 能 阈 ^ 管 制 制 度 。 個 管 制 制 度 足 

" 林 止 J è 防 止 使 用 原 子 武 ： ， 因 爲 任 何 國 家 均 ^ 

原 子 虱 器 的 能 力 。 ^ 去 幾 年 内 人 多 數 聯 合 圃 

會 阈 都 , 說 明 它 們 深 W 爲 只 有 ^ — 個 辦 法 可 使 

世人脫 ! * /S "子武器的凫險。去4秋季，大會通過 

在 安 + « î 书 會 下 設 立 裁 軍 蚤 f l 會 ， J È 畚 ^ 委 貝 會 

^ ^ 廢 ^ 一 切 大 规 校 毁 滅 性 虱 器 之 力 法 ， 建 立 一 

足 W 保 瞪 其 有 效 廢 之 制 度 ， 那 ^ 人 多 數 國 家 對 

細闳武器問題，表亍问樣的信含 

̶ 三 六 今 日 所 f t 論 的 顯 然 £ 馬 於 裁 軍 委 員 

食範國内的!《 j題。^認爲蘇聯代表根摅^事規則 

提 出 程 序 問 題 是 錯 的 ， 他 說 調 # 軍 備 問 題 典 闢 

於 使 用 ^ 枸 虱 器 吿 問 題 有 很 大 的 G 別 — — 他 

存 ^ 軍 蚤 會 中 沒 有 - , 、 提 到 S ̶ 點 ， Ï M 良 覺 得 

» « n s 。 他 Û 己 已 承 認 這 個 問 題 及 ^ 個 提 ^ 與 細 , 

虱 ^ 之 ^ 吿 無 b S ， 而 £ 關 係 調 ^ 軍 備 及 禁 J h 大 規 

梭 毀 滅 t i 武 器 的 問 題 ^ 聯 對 ^ 一 點 的 承 認 不 外 

證明——我想這見大部伢H»事都覺樽的̶̶裁軍 

蚤員會才 la寸sêhS個問題的適赏機腿，而孜認爲 

目 前 ^ 委 員 會 論 這 個 問 題 的 唯 一 ^ 當 機 關 

美 國 " 及 其 他 某 數 國 家 都 已 在 裁 軍 委 貝 會 中 就 各 

該 國 封 日 內 S p à 定 書 " 及 赏 ^ 廢 ^ — 切 大 規 校 毁 

滅 t l 武 器 （ 包 括 原 子 及 細 , 武 器 ） 問 題 ， 說 明 ^ 立 

一 三 七 ^ 聯 代 表 此 時 提 出 這 樣 一 個 決 s f t 草 

案 便 是 企 M 將 由 裁 軍 蚤 員 會 所 討 論 之 ^ 節 軍 備 

問 題 之 一 部 伢 提 交 安 夺 现 事 會 討 論 我 曾 經 說 明 

10 



日內芄議定書中迚今日爲保證不使用細a武器所 

乂 需 之 最 低 限 度 的 規 定 都 沒 有 | 0 见 蘇 聯 決 A 草 

案 之 目 的 爲 禁 止 使 用 細 & • ! 武 器 实 圃 政 W 也 以 

此爲其目^。叉國政/TF認爲——31c想聯合國大多 

數 會 員 阈 亦 抱 此 成 — — 耍 S 成 是 項 目 护 ^ ^ 就 ^ 

軍 問 題 通 盤 計 剷 T 擬 定 ^ 所 有 武 裝 部 隊 及 各 W ' 箪 

備 均 適 用 W 精 細 國 ^ 管 制 制 度 。 

— 三 八 因 此 ， ^ 國 代 表 f f l 根 捣 琊 事 會 ^ 丰 

規 刖 $ 三 十 三 條 ^ n / q 項 提 ^ 將 蘇 聯 決 ^ 草 案 發 交 

裁 軍 蚤 貝 會 ， 由 ^ ^ 員 會 依 其 任 務 規 定 於 審 , & 大 

會 ^ 其 擬 具 阅 於 廢 ^ — 切 足 以 適 用 於 大 规 栌 毁 

滅 之 主 耍 武 器 之 提 案 ^ ， 一 倂 審 査 ^ 草 案 

—三九 î l t 誠 懇 地 希 望 事 會 各 珅 事 都 承 認 

3 是 珅 事 會 處 £ P 蘇 聯 決 A 草 案 的 & 善 辦 法 拔 軍 

蚤 員 會 P 今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所 通 過 的 工 作 方 案 T 

二項爲 廢 大 規 校 毁 滅 性 之 虱 器 ， 並 i l 行 管 制 

" 確 保 此 器 之 廢 這 是 裁 軍 委 f t 會 工 作 方 

案的一部价，爲了不使人懐疑一段的畲義起見， 

^ 國 出 蚤 員 會 的 代 及 若 干 北 他 代 表 曾 

特 別 說 明 細 ^ 武 器 亦 包 括 在 内 。 关 國 代 表 在 该 委 

員會^七次會^B，又說一一與我 f i "3今7：的 

論 有 M — — 美 阈 政 府 所 希 望 於 裁 滅 軍 備 者 不 是 

調 節 戰 $ ，而ê阻止及取稀戰^ 

—四〇 ^ 認 爲 — — 1 就 此 結 束 本 人 此 次 發 

言 — — J i U 就 原 則 所 爲 的 聲 明 非 & 接 近 狎 韦 會 今 

天所討論m題之核,L 侵畧行爲而非饺畧者所用 

的 武 器 是 我 們 的 公 敵 ， ^ 一 點 存 " 以 行 û 求 取 

和 + 爲 题 ， & ； 聯 " ^ 絕 人 多 數 支 持 予 " 通 過 之 太 

會 決 ^ 案 , 锊 說 明 3 S 畧 行 爲 ê î k 們 的 公 敵 。 廢 ^ 

大規校毁滅 (1虱器，大規校裁减軍隊，以及^節 

支 扑 這 种 軍 隊 所 需 的 武 器 ， ^ 將 減 少 径 畧 之 町 能 

竹 。 ^ 們 因 爲 # ， 望 此 項 重 太 工 作 能 狴 得 u l ^ 進 

展 ， 所 " 提 ^ 將 蘇 聯 決 ^ 草 案 發 交 裁 軍 委 貝 會 i T t 

»喩 

̶四一主 f fh 蘇 維 埃 社 會 J Ë H ^ 和 阈 聯 盟 

代 表 圑 保 留 將 來 對 美 阈 代 表 漫 天 撒 謊 旨 在 的 

富 論 提 出 答 覆 之 櫓 目 前 ， 蘇 聯 代 表 圑 r i 就 3 1 國 

代 表 之 無 秸 ^ 論 提 請 安 * 琊 事 會 注 " # 

—四二 艾阈代表顯然是卽席發言，因爲他 

開 口 之 後 封 於 修 改 他 的 論 調 龃 成 困 難 他 本 

準 備 了 他 耍 採 的 立 塲 ， 佴 開 會 後 發 現 有 改 ^ 的 乂 

耍 所 以 他 很 雜 放 棄 他 今 天 S Ï 到 會 拔 來 的 計 剷 

，同上，$五屆會決》*案，決^案三八〇（五）。 

——他已將此項計割吿HJ?報界。31國報紙最近刊 

^該代衷之誣吿SV1 i l *聯準備向安^现事會提出一 

件 i ! 於 朝 鮮 事 件 的 問 題 。 但 & 現 存 大 家 都 已 知 

道，而且^聯代表阒今天已正式聲明，卽蘇聯所 

提 是 纈 ^ 各 ^ 加 入 批 ^ 日 内 S - f t 定 書 問 題 ， 蘇 

聯 所 i l 江 的 q 是 g 個 問 題 而 已 朝 鮮 的 淸 形 W 及 

美 國 畧 ^ 在 朝 衅 所 作 所 爲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。 美 國 

代 表 阒 如 果 打 算 存 安 杀 S 事 會 中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， 

請 擬 具 提 ^ 如 果 有 人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， 蘇 聯 自 將 

對 此 問 題 發 表 畲 見 。 但 美 國 代 表 却 寧 可 採 取 另 

一 辦 法 — — 怯 懾 的 辦 法 赏 日 f t S ^ f t 定 書 提 出 安 

事會討論時，^國代表提到一個典珅事會叆 

程 完 ^ 無 , 的 問 題 ， 企 0 鸭 移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江 耆 

力。 

—〖，q三因此，本人以安全理事會主席的立 

壤打斷关阈代XWfik述，因3代表所言典現在討 

論的問題^阔，而且又滿口冷譏,嘲，公開挑蹵。 

一四四 3k代^！*聯代表阒說安全珅事會成 

立 以 來 從 未 鹉 到 & 比 這 更 帶 挑 絷 性 的 陳 述 美 國 

代 表 這 梯 破 產 的 論 | 调 ， 來 掩 飾 美 國 政 府 無 意 

批 ^ , 於 ^ 止 細 勒 虱 器 之 日 内 S 条 定 書 他 說 不 

出 ^ 國 政 府 何 W 經 二 十 二 年 還 不 , 加 入 該 議 定 

書 ， 而 後 來 他 忽 然 發 現 議 定 書 已 成 廢 紙 。 他 反 

而 提 出 各 榑 埯 聊 的 辯 論 他 W 話 和 他 的 論 據 

——假若我們可"稱之爲論摅——對於已加入並 

批 ^ 日 内 丸 ^ 定 書 的 四 十 二 個 國 家 及 人 民 是 一 棟 

侮 巧 ， S 些 國 ^ & 人 J X 都 認 爲 ^ 定 書 是 國 際 法 上 

很 : I l 耍 的 一 部 份 ， 在 " , l 士及K際上對於各國都 

有 拘 束 力 此 項 阈 際 協 定 不 容 輕 易 棄 I 一 旁 ， 任 

何 現 代 ^ 畧 老 都 不 能 抹 卑 國 際 關 係 史 中 的 一 項 重 

耍 - I f U , 這 就 & 經四十二個國家及其政府典人 

民 認 " T 之 日 内 S A 定 害 在 國 際 法 及 阈 ^ 關 係 J r 已 

成 爲 一 重 耍 而 且 經 普 逼 接 S 的 一 部 伢 只 有 美 國 

政府及,出 / f t安全翊事會的代表阒反對此項國際 

協定:It企圆拒絕桉受安全珅事會及參加今日會遴 

的人均已目睹此項事U 

— 四 五 美 阈 代 表 的 論 ^ 顯 然 ^ 無 根 據 。 他 

企 0 ^ 釗 保 留 憫 題 。 仴 是 美 阈 代 表 顯 然 未 能 明 白 

每 一 個 阀 家 簽 訂 阈 際 協 定 時 都 有 提 出 保 留 之 權 

^ 秭 保 留 是 合 法 的 ， f t 現 在 請 3 1 阈 代 表 江 意 十 二 

冈 委 貝 會 之 文 件 A / A C 5 0 / 3 , 此 文 件 之 俄 文 譯 

本 ， 八 十 f f i & 列 加 入 及 批 ％ 日 内 ^ ^ 定 書 各 國 名 

W4e個文件Ê由我們所敬重的同僚行蘭副代表 

* 參 閱 文 件 A / A C 5 0 / 3 , 英 文 本 第 五 十 三 頁 



M r L u n s 編 纂 簽 字 的 。 此 文 件 內 說 明 批 准 日 內 ^ 

議定書的四十二阈中，與蘇聯提出同樣的保留的 

約 有 二 十 阈 美 國 代 表 何 以 n 控 i f f 蘇 聯 提 出 非 & 

W 保 留 ？ 英 聯 王 阈 及 法 蘭 丙 在 簽 訂 及 批 ^ 日 內 s 

定 書 ^ ， 也 曾 提 出 典 蘇 聯 相 同 的 保 留 英 聯 3 ： 

阈 所 提 保 留 並 聲 明 扦 英 阈 政 府 方 面 日 內 S A 定 書 

R 就 已 簽 " J E 批 准 ^ ^ 定 * 之 各 國 或 確 曾 ^ 守 北 

中 規 定 之 阈 家 對 英 阈 政 府 有 拘 束 力 ^ 3 就 £ 說 英 
聯 Î 阈 典 蘇 聯 提 出 同 樣 的 保 留 。 

一 四 六 美 國 代 表 何 " 不 對 英 聯 T 國 及 法 M 

西所提保留，加W批許。提出同樣保留的約二十 

國 所 以 美 國 代 表 所 說 的 封 就 R 內 S 省 定 書 提 

出 保 留 的 所 有 二 十 阈 是 一 榫 侮 殍 對 於 所 有 批 # 

此 項 阈 際 協 定 的 四 十 二 個 國 家 也 £ 一 個 侮 ^ 他 

封 於 提 出 保 留 之 權 表 亍 反 對 但 是 這 已 是 公 認 爲 

各 阈 應 享 之 權 利 美 阈 代 表 2 榑 論 調 l i 難 令 人 折 

服。埯論他採取什亵論據，說什瘿《5，他都不能 

掩 飾 美 國 政 府 拒 絕 批 准 日 內 定 書 之 事 l t 。 囚 

此 他 H 好 支 吾 其 ^ , 企 圖 詭 辯 。 但 是 他 的 論 據 反 

而 對 美 阈 不 利 他 不 但 侮 辱 了 那 些 簽 ； 定 書 的 

阈家，Jè且侮^了那些提具保留的國家——其數 

約及歸約阈之半 

— 四 七 這 稗 論 據 不 足 掩 飾 美 國 代 表 之 眞 正 

立 塲 ， 因 爲 2 只 表 亍 美 國 不 願 批 准 B 內 定 書 

而已 

— 四 八 美 國 代 表 說 美 利 堅 合 衆 阈 政 府 曾 向 

聯合阈提出一個BW於禁止細菌武器的提^， U 與 

事 1 Ï 不 符 。 我 們 從 未 看 到 美 阈 根 攛 日 内 芄 ^ 定 書 

提出^止細 i i武器的01：^提案。這個提案事:u上 

3è不存在 

一 四 九 假 若 此 項 提 ^ 存 存 ， 我 請 关 國 代 衣 

出亍載有此項提案的文件，JÊ將文件號碼^知安 

^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关 國 代 表 M r Cohen在聯合 

阈裁軍委員會中所發表的一般151，述絕非*^用細ft 

武 器 之 W 際 提 ^ 。 美 阈 代 ^ 在 裁 軍 委 貝 會 及 安 ^ 

Ï?事會中所發表的一般陳述，目的扦阻撓細Iî3武 

器 之 ^ 止 ， " 便 利 美 國 從 事 細 菌 戰 之 準 備 。 美 國 

並未向聯合阈提出禁Jt細^武器之具體草案，足 

與 曰 內 S s i 定 書 那 樣 的 規 定 相 比 ： 是 妆 的 正 式 

陳 述 因 此 美 阈 代 表 的 7 二 論 據 不 能 成 立 ， 其 

mm典事:u:不符 

一 五 〇 美 阈 的 第 三 論 摅 , 係 保 p î m 題 关 

國 代 表 只 消 一 a 他 所 提 到 的 文 件 ， 便 可 見 ^ 文 件 

6 同上，第四十八頁。 

之俄文譯本^七十二頁（?k不知道英文本之頁次） 

內 有 國 際 聯 合 會 特 別 委 貝 會 經 多 年 研 究 的 結 果 

所 得 的 結 渝 5 ^ 文 件 ^ 八 十 節 & 稱 該 委 員 會 認 爲 

對 ^ 督 細 戰 之 準 備 工 作 永 無 完 備 之 可 能 ， 因 此 

永不致收 Î Ï效，因爲所有細!^攀：U驗审及各俾^ 

病 翳 院 内 永 & 有 可 能 引 起 傳 ^ 病 之 危 險 細 菌 

一 五 一 這 是 圃 際 聯 合 會 特 別 委 員 會 所 得 結 

»喩，Ê卩管制及監督*事細w戰之準備工作&不可 

能 的 這 是 二 十 五 年 多 " 前 的 * A a i r 。 今 日 美 國 科 

學 家 也 # 到 问 樣 的 結 論 。 孜 手 士 有 关 國 利 學 工 作 

^ 協 會 紐 約 分 會 於 一 九 五 二 介 五 月 六 日 致 关 利 堅 

合衆國耱統杜^門的俨，該協食業將此函SU本分 

送 安 全 琊 事 會 各 书 阈 ^阈；N "學工作^協會的 

站 論 爲 細 t o 武 器 之 ^ 制 及 纩 ^ 旣 恩 不 " 能 ， 所 

" 轳 用 此 項 虱 器 ， & 對 使 用 此 項 武 器 名 加 治 ， 

益 屬 3 不 容 緩 。 英 文 原 文 爲 

力言此秭武器之管制及铲督旣屬 

不可能，因此乂須©予禁止，並採取集體措 

施 " 懲 罰 使 用 者 。 

̶五二 ％捫根據此項專家意見只能得到一 

個結踰。禁Jt使用細菌武器是最好的保障，而日內 

定 書 則 敘 有 此 項 禁 令 。 ^ 是 美 國 科 學 家 ̶ ̶ 

关國科吊工作者協會——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 

所獲結論。在二十七年後美國科學家奥阈際聯合 

會 ^ 別 委 貝 會 在 一 九 二 五 年 所 狴 結 論 相 同 。 

— 五 三 由 此 可 見 ， 关 阈 代 表 圃 及 政 府 顯 然 

个 以 所 ^ 保 ^ 爲 口 l r ， 藉 " 拒 絕 批 « 日 內 定 

書，而所 fVsfr據旣無憤龃又屈辆聊，目的在掩飾 

^ 拒 絕 批 准 日 内 定 書 這 事 : U , 並 以 ^ 論 倮 

m問題爲屛^ 

一五pq ^ 國 代 表 提 ^ 將 蘇 聯 代 表 阁 所 提 問 

題交由聯合國裁軍委貝會5寸論之^也是同樣的不 

合 许 。 大 家 都 知 道 蘇 聯 代 衷 阁 曾 向 裁 軍 ^ 員 會 提 

^ i ï 寸 論 笮 用 細 卤 武 器 及 採 取 措 施 " 懲 辦 陂 壤 # 令 

者 一 問 題 ， 但 蘇 聯 提 ^ 業 經 美 阈 代 表 阒 否 決 。 現 

在 蘇 聯 代 表 圑 向 安 令 鉀 事 會 提 ^ 請 理 事 會 攧 請 各 

阈 加 入 批 准 日 内 ^ ^ 定 書 " 促 進 和平及 

安 * ， 而 关 阈 代 表 却 提 , 將 此 問 題 交 由 聯 合 阈 裁 

軍 委 員 會 審 ^ 

一 五 五 艾 阈 代 表 i l 顒 然 把 ^ 個 捫 題 営 作 足 

珠戲荞 ^ 是 把 一 個 巳 成 爲 阈 際 法 之 一 a 耍 部 份 

w m 人 阈 際 文 書 當 作 足 珠 戯 弄 是 不 容 許 的 ， 何 a 

此 文 害 業 經 四 十 二 個 國 家 簽 卞 批 ^ ， 声 中 包 括 理 

事會五個％任理事國中的四個。 



一 五 六 鑒 於 上 述 各 項 事 : u ， 美 國 代 表 所 舉 

論據顯然不能成立，美國的論據顯然S;企0掩飾， 

以 免 直 接 答 稷 I t 阈 政 府 是 否 準 備 批 准 日 內 定 

書問題。 

一 五 七 蘇 聯 代 表 圑 曾 說 格 止 ^ 子 武 器 問 題 

在聯合國內討論了 iE»久，使聯合阈未及江畲禁 

止 細 菌 武 器 這 個 重 大 問 題 " 及 巳 經 成 爲 阈 ^ 法 之 

—部份的日內茏n&定書 

一 五 八 安 ^ 事 會 有 什 遯 鉀 由 疏 ! 3 日 内 S 

遘 定 書 ？ 安 ^ M " 事 會 怎 麼 M " 對 於 世 界 太 多 數 阈 

家 — — 四 十 二 個 阈 家 — — 均 已 ^ 與 簽 訂 並 批 ^ ^ 

港 定 書 之 事 不 予 顧 & ? 安 杀 狎 率 會 各 事 有 

什 麼 理 由 不 纈 菡 其 ^ 各 國 簽 ^ 並 批 ％ 日 内 定 

書？ i î i é 不 ^ 加 强 國 際 和 1 與 安 ^ 的 一 佃 * 驟 

P B ? 這 顯 然 複 一 個 很 有 意 義 而 且 " 際 的 * 驟 只 

有 美 阈 政 府 企 " 各 秭 辦 法 P U 撓 加 ' 國 際 和 T 及 安 

全之進展。 

一五九 ^ 們 每 一 個 人 對 於 美 國 代 表 今 日 的 

Hi述只能得 i i j上述結論 

(以上演說SOW英^傅>if後主席艇以俄語發 

表 下 列 , 述 ） 

一 六 〇 有 人 提 ^ 法 文 俾 ^ 留 待 下 次 會 遘 。 

如 ^ 異 ^ ， 不 妫 採 納 此 項 提 ^ ， 因 爲 現 在 已 很 晚 

了。 

一六一 M r H O P P E N O T ( 法 蘭 西 ） 爲 表 

亍 尊 重 主 席 之 , 旨 & 理 事 會 各 》 事 之 f 見 起 見 ， 

我 同 畲 在 下 次 會 - & 開 始 再 " 法 文 傳 譯 。 

一 六 二 主 席 ï k 們 需 決 定 「 次 會 議 日 期 問 

題。有人提,接 iV©期五午後三時開會 

一 六 三 M r G R O S S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我 不 

知道H»事會是否贊成在六月二十日S期五上午開 

會，以便 i f耍^可，产同日午後繼鑌開會，但各位 

代 表 如 果 認 爲 不 / ? 便 ， 3 k l 不 願 堅 f t 這 一 點 。 開 

會 後 W F — 日 他 是 週 人 ， 萬 一 ^ 什 麼 事 淸 發 生 也 

許宙耍開幽次會 

一 六 四 主 席 有 沒 有 人 贊 成 美 國 代 表 的 意 

見 ？ 旣 然 沒 有 莨 就 呷 > ： 糅 決 定 。 

(午後七時三十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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